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不適應輔導、轉換或終止實習作業要點  

 民國115年01月08日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民國115年03月26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妥善處理學生校外實習不適應、轉換、終止情形，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與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不適

應輔導、轉換或終止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習合作機構如於合作期間如有「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之二條第1項第3

款至第6款重大職業災害及勞動相關法令違反情形導致學生權益受損，各系(含學位學程)應

及時輔導，並持續追蹤學生適應狀況或其他權益受損改善情形。若合作機構異常情形未改

善，應協助學生轉換其他合作機構或申請終止實習。 

三、學生如有不適應、不可抗力因素或下列情事發生，各系(含學位學程)應立即輔導並填寫

「專案輔導晤談紀錄表」並依本要點轉換或終止實習。 

(一)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證明者。 

(二)學生具有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練團)身分者。 

(三)學生個人特殊情況者。 

四、符合前點之校外實習學生，其轉換或終止實習須依據以下原則處理，並經各系級、院級校

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提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一)實習課程為必修時 

1.實習時數累計已達 2/3 者： 

學生可終止實習，並依實習狀況予以實習成績；必要時得以參與產學計畫、或產業個

案分析報告作為替代方案進行因應。 

2.實習時數不足2/3 者： 

得協助學生轉換機構或至校內實習場域實習或以修習其他實務課程補足學分。其修習

之其他實務課程，須符合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 

(二)實習課程為選修時 

1.實習時數累計已達 2/3 者： 

學生可終止實習，並依實習狀況予以實習成績；或以參與產學計畫、或產業個案分析

報告作為替代方案進行因應。 

2. 實習時數不足2/3 者： 

(1)若尚未超過學校選課作業時程，可終止實習並立即返校辦理加退選手續，或申請轉

換實習機構，或於原實習機構內轉換不同單位(部門)實習。 

(2)若已超過學校選課作業時程，則依據學生實習計畫書內容，輔導學生擇一方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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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A.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於原實習機構內轉換不同單位(部門)實習。於第一學期實習

之轉換時數應於次年一月底前完成，第二學期實習之轉換時數應於當年七月底

前完成為原則。 

B.產業報告書：針對實習相關產業撰寫產業分析報告，內容需涵蓋產業現況、未

來趨勢及具體問題解決方案，且於各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進行口試報告，經全

體委員評估通過。 

C.專業證照：學生於實習期間參加與實習領域相關的專業證照考試並取得證照

後，經由實習輔導教師提案至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通過。 

D.參與產學計畫：學生於實習期間參加由所屬系所教師所執行之計畫案，並由該

位實習輔導教師提案至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通過。 

E.停修該實習學分。 

五、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時，所屬系所(含學位學程)須與原實習機構確

認學生已完成該實習機構結算薪資、離職手續，以維護各方權利義務。 

六、轉換至新實習機構前，須完成「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學生校外實

習機構及實習場域安全防護檢核表」、「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對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規劃

表」、「校外實習合約書」、「學生實習學習計畫」及「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後方可

讓學生前往實習。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